
立法會 CB(2)576/05-06(06)號文件  

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 

盂蘭節派米活動  

 

目的  

 

1. 本文件旨在簡介來年盂蘭節派米活動的建議改善安排。  

 

背景  

 

2. 政府對於本年八月和九月初盂蘭節期間舉行派米活動

時發生的事故非常關注。民政事務局和有關的政府部門在九月五

日與負責派米活動的盂蘭勝會主辦團體舉行緊急會議，檢討派米

活動的情況，商討如何改善派發“平安米”的安排。在當日的會

議上，政府與盂蘭勝會主辦團體經討論後，同意應保留在盂蘭節

派發“平安米”的民間傳統，但同時必須規範派米活動，以改善

整體安排。  

 

3. 另外，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曾在九月九日的會議上討

論盂蘭節派米活動。會上，委員對派米活動的安排深表關注，並

建議政府應盡快與盂蘭勝會主辦團體商討，研究改善措施，例如

派發較小的米包，以減少輪候人數和長者受傷的風險等。在其後

的三個月裏，政府繼續多次與盂蘭勝會主辦團體磋商，以保障長

者的安全為首要原則，制定新的派發“平安米”指引，以免在派

米活動中再次發生不幸事故或出現混亂情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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盂蘭節派米活動  

 

4. 據悉，輪候〝平安米〞的人數近年逐步上升，估計人口

老化、通訊發達、米包的份量（平均約 5 公斤一包），以及團體

額外派發現金〝利是〞或禮物等因素，都大大增加了這類活動的

吸引力。而根據傳媒報道和其他消息，不少長者有時為了取得盂

蘭勝會主辦團體派發的〝平安米〞、〝利是〞和禮物，不惜跨區及

通宵輪候參與派米活動；此舉不但有損長者的健康，大量人群聚

集也引起了嚴重的秩序問題。  

 

5. 政府一向都十分尊重民間傳統活動，在提出建議改善盂

蘭派米活動的同時，也必須維護這類活動的傳統精神。政府從主

辦團體處得悉，盂蘭勝會活動的主要目的是祭祀祈福，至於派發

〝平安米”只是布施四方的象徵行動，而並不是濟貧。基於上述

的了解，政府現提出一系列建議，務使盂蘭派米活動日後能順利

地完成。  

 

建議的指引  

 

6. 為了改善日後派發“平安米”的活動，政府建議向有意

使用政府場地或土地舉行盂蘭節派米活動的主辦團體實施新的

借用場地條件。據我們所知，有關的團體在本年八月和九月一共

舉行了 54 次盂蘭節派米活動，其中約有 56%是在康樂及文化事

務署轄下的場地舉行、約有 20%是使用房屋署轄下的場地、有

5%使用空置的政府土地，另有約 19%是在私人場地舉行。場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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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分布詳情載於附件 A。為了改善日後派發〝平安米”的活動，

政府建議向有意借用政府場地或土地舉行盂蘭節派米活動的主

辦團體發出一套新的指引（詳情載於附件 B）。  

 

7. 〝平安米”是這項民間傳統活動的主題，政府建議把派發

的米包份量一律定為每包不超過一公斤，以及禁止派發現金或米

包以外的任何物品，預計可以減低派米活動對長者的吸引力，避

免長者需要長時間輪候“平安米”的情況，從而減少因人聚集

而造成的問題。此外，盂蘭勝會團體也必須購買足夠的第三者保

險。  

 

8. 此外，我們也有意規定盂蘭勝會主辦團體聘請護員，

以減輕政府部門（尤其是警方）在人控制方面的工作量。至於

有關在場內提供遮蔭的地方、義工、急救服務、流動廁所等其他

條件，根據以往的經驗，盂蘭勝會主辦團體大多都能遵守。  

 

公眾諮詢  

 

9. 在過去兩個月間，我們已通過各區民政事務處，把來年

舉辦派發“平安米”活動時實施的建議條件告知盂蘭勝會主辦

團體，並聽取他們的意見。這些團體大致上同意有關的建議，並

明白此舉是為了改善派米活動的安排，以保障長者的安全和福

祉。如果盂蘭勝會主辦團體是在私人場地舉辦活動，並預計會吸

引大批長者，他們也同意遵守新訂的派米指引。  

 

10. 此外，我們已就附件 B 所載的一系列條件諮詢社會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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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界，包括香港社會服務聯會。社會福利界的非政府機構大致上

同意我們對改善盂蘭節派米活動的建議，也表示可在下列範疇提

供協助：  

(a) 識別區內特別需要協助的長者，包括獨居或缺乏家人照

顧、健康欠佳的長者；  

(b) 協助派發剩餘的“平安米”予特別需要協助的區內長

者 (例如安排在中心內或區內的合適地點派發 )；  

(c) 協助組織義工把剩餘的“平安米”送到行動不便的長

者家中。  

 

11. 我們會通過各區民政事務處，安排一些需要協助的盂蘭

勝會主辦團體與區內的社會服務機構聯絡，商定最合適的方法，

把剩餘的“平安米”派發給特別需要協助的長者。  

 

社區教育和宣傳  

 

12. 為了加強對新安排的宣傳，以及確保參加派米活動的長

者得知米包會較以往為小，政府會在明年年初展開一連串的社區

宣傳和教育計劃。這些計劃旨在讓市民明白長時間輪候會危害長

者的健康。  

 

13. 我們計劃在明年一、二月間通過區議會和分區委員會，

在全港各區廣泛宣傳建議的新安排。在三、四月間，計劃通過合

適的電視、電台娛樂資訊節目，以“軟銷”手法講述盂蘭節派米

的傳統和意義，指出舊有的派米安排欠妥的地方，以及呼籲長者

注意健康和安全等。為了令信息可以更清楚直接地送達各區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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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我們也準備在明年四、五月間印發宣傳海報，令長者和照顧

他們的親友了解長時間輪候“平安米”可能會危害長者健康。  

 

14. 我們將於明年五、六月間，通過電台和電視台所製作的

長者節目清楚地向長者介紹明年盂蘭節派發“平安米”的新安

排。此外，我們也取得社會服務團體的同意，通過他們的安老服

務單位和定期物，向長者廣泛宣傳新的派米安排，並籲請長者

在領取“平安米”之餘，也必須注意身體健康和個人安全。  

 

15. 民政事務總署和有關的政府部門（包括警務處、社會福

利署、房屋署、康樂及文化事務署、地政總署、食物環境生署）

會在明年中再次與盂蘭勝會主辦團體召開會議，確保他們在來年

盂蘭節派發“平安米”時遵守所訂的指引。  

 

未來路向  

 

16. 如委員同意上文所述的建議，我們會與盂蘭勝會團體和

社會福利界進一步商討實施細節，以便改善來年盂蘭節派發“平

安米”活動的整體安排。  

 

 

 

民政事務總署  

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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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A 

二零零五年八月至九月舉行的  

盂蘭節派米活動  
 
 

地區  派米活動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房屋署  地政總署  私人場地  

 次數  轄下的場地  轄下的場地  轄下的場地   

港島  10 6 1 1 2 

九龍  35 20 9 1 5 

新界  9 4 1 1 3 

總數  54 30 (56%) 11 (20%) 3 (5%) 10 (19%) 

 



 

c _ h a 1 2 0 9 c b 2 - 5 7 6 - 6 c . d o c  

附件 B 

 

二零零六年派米活動  

向盂蘭勝會主辦團體實施的建議條件  

 

1. 在場內派發的米包，每包的重量不應超過 1 公斤；  

 

2. 不可在場內派發現金 (例如派發“利是” )或其他禮物；  

 

3. 主辦團體應購買足夠的第三者責任保險 (投保額由 1,000 萬元

至 3,000 萬元不等，視乎活動規模而定 )；  

 

4. 主辦團體須在場內提供座位和遮蔭的地方；  

 

5. 主辦團體須考慮聘請護員，以協助控制場內人；  

 

6. 主辦團體須提供義工 (例如每 50 包米由一名義工派發 )；  

 

7. 主辦團體須提供急救服務和後勤支援 (例如帳幕和流動廁所 )。 

 

 


